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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議程表議程表議程表議程表 

 
  

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第 21 次會議議程表  103 年 4 月 25 日 

起迄 
時間 會議內容 報告 

單位 
報告 
時間 

14:00 
至 

14:05 
壹、主任委員致詞 5 分鐘 

14:05 
至 

14:50 

貳、 

報告案 

一、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列管案件 災防辦 5 分鐘 

二、境外核災處理作業要點(草案)案 原能會 10 分鐘 

三、災害防救深耕計畫第一期成果 內政部 10 分鐘 

四、民國 103 年災害防救白皮書(草案)作業

情形 
災防辦 5 分鐘 

五、修訂「火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及「爆

炸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內政部 5 分鐘 

六、修訂「旱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經濟部 5 分鐘 

七、修訂「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防救業

務計畫」及「輸電線路災害防救業務計

畫」 

經濟部 5 分鐘 

14:50 
至 

15:05 

參、 
討論案 

一、「國軍協助救災經費分攤」案 災防辦 10 分鐘 

二、中央災害防救會報第 29 次會議議程(草

案) 
災防辦 5 分鐘 

15:05 
至 

15:10 
肆、臨時動議 5 分鐘 

15:10 
至 

15:15 
伍、副主任委員提示 5 分鐘 

15:15 
至 

15:20 
陸、主任委員裁示 5 分鐘 

 柒、散會 
總計 
8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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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報告報告報告報告案案案案 

報告案報告案報告案報告案一一一一                    報告單位報告單位報告單位報告單位：：：：災害防救辦公室災害防救辦公室災害防救辦公室災害防救辦公室 

案由：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列管案件，報請  公鑒。 
說明： 

列管案件計 5案(詳如附件)，摘述如下： 

一一一一、、、、    第第第第 1111 案案案案「「「「101101101101 年總體災害概況報告年總體災害概況報告年總體災害概況報告年總體災害概況報告」，」，」，」，請金管會與災害防請金管會與災害防請金管會與災害防請金管會與災害防

救辦公室就巨災保險推動邀集相關部會研商救辦公室就巨災保險推動邀集相關部會研商救辦公室就巨災保險推動邀集相關部會研商救辦公室就巨災保險推動邀集相關部會研商。。。。    

辦理情形辦理情形辦理情形辦理情形：：：：    

（一） 本案目前由行政院災害防救專家諮詢委員會(以

下簡稱專諮會)，針對巨災保險推動案研提「巨災

風險財務分散與轉移機制」之建議報告。專諮會

業召開 4 場幕僚小組會議、4 場分組召集人會議、

7 場分組會議及 9 場專家訪談，業於本(103)年 4

月 8 日由專諮會張善政召集人召開全體委員會議

討論。 

（二） 本案將擇期向主任委員作專案報告後，再行決議

政策推動方向。 

管考建議管考建議管考建議管考建議：：：：    

本案擬持續列管。 

 

二二二二、、、、    第第第第 2222 案案案案「「「「防救災區域簡訊傳送服務建置成果暨防救災區域簡訊傳送服務建置成果暨防救災區域簡訊傳送服務建置成果暨防救災區域簡訊傳送服務建置成果暨 CBSCBSCBSCBS 未來未來未來未來

規劃報告規劃報告規劃報告規劃報告」，」，」，」，開發完成之防救災區域簡訊系統開發完成之防救災區域簡訊系統開發完成之防救災區域簡訊系統開發完成之防救災區域簡訊系統(LBS)(LBS)(LBS)(LBS)，，，，請請請請

通傳會與內政部建置通傳會與內政部建置通傳會與內政部建置通傳會與內政部建置「「「「災防雲端災防雲端災防雲端災防雲端----防救災訊息防救災訊息防救災訊息防救災訊息服務平臺服務平臺服務平臺服務平臺」」」」

完成介接整合完成介接整合完成介接整合完成介接整合。。。。    

辦理情形辦理情形辦理情形辦理情形：：：：    

內政部消防署於 103 年 3 月 6 日會同 5 家電信業者辦理

「防救災訊息服務平臺」與電信業者系統 LBS 實際發布

演練，其中部分業者 2G 及 3G 手機無法收到訊息服務平

臺所發布之訊息，另 LBS 劃定區域部分電信業者系統回

報之預估發布人數與發布完成後實際發布成功人數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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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著差異，後續將請電信公司說明。 

管考建議管考建議管考建議管考建議：：：：    

本案擬持續列管。 

 

三三三三、、、、    第第第第 3333 案案案案「「「「前年六輕發生二次重大災變前年六輕發生二次重大災變前年六輕發生二次重大災變前年六輕發生二次重大災變，，，，須請業者檢討自須請業者檢討自須請業者檢討自須請業者檢討自

救能力救能力救能力救能力」」」」，，，，後續請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會同相關部會後續請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會同相關部會後續請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會同相關部會後續請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會同相關部會

（（（（如經濟部如經濟部如經濟部如經濟部））））作進一步研商作進一步研商作進一步研商作進一步研商。。。。    

辦理情形辦理情形辦理情形辦理情形：：：：    

（一） 本案業簽奉批示，俟辦理部會聯合現勘後，再行

檢討回歸主管機關自行列管事宜。 

（二） 本院災害防救辦公室已協調經濟部工業局召集相

關部會及地方政府，於 103 年 4 月 21 日辦理雲林

離島式基礎工業區麥寮區台塑關係企業災害自救

能力實地現勘查證作業，現勘結果將專案陳核。 

管考建議管考建議管考建議管考建議：：：：    

本案擬持續列管。 

 

四四四四、、、、    第第第第 4444 案案案案「「「「儘速研擬國軍儘速研擬國軍儘速研擬國軍儘速研擬國軍協助中央各機關及地方政府執行協助中央各機關及地方政府執行協助中央各機關及地方政府執行協助中央各機關及地方政府執行

救災所耗成本及經費分攤項目相關規範救災所耗成本及經費分攤項目相關規範救災所耗成本及經費分攤項目相關規範救災所耗成本及經費分攤項目相關規範」」」」。。。。    

辦理情形辦理情形辦理情形辦理情形：：：：    

災害防救辦公室將就國軍支援救災經費分攤方式於本次

會議提報討論。 

管考建議管考建議管考建議管考建議：：：：    

本案擬依決議事項辦理。 

    

五五五五、、、、    第第第第 5555 案案案案「「「「請國科會研究請國科會研究請國科會研究請國科會研究模擬海燕颱風氣象條件相同情況模擬海燕颱風氣象條件相同情況模擬海燕颱風氣象條件相同情況模擬海燕颱風氣象條件相同情況

下下下下，，，，對臺灣對臺灣對臺灣對臺灣地區災害衝擊影響地區災害衝擊影響地區災害衝擊影響地區災害衝擊影響，，，，依模擬所得之暴潮等災依模擬所得之暴潮等災依模擬所得之暴潮等災依模擬所得之暴潮等災

害情境提供各災害主管機關害情境提供各災害主管機關害情境提供各災害主管機關害情境提供各災害主管機關，，，，具體檢視評估臺灣之承受具體檢視評估臺灣之承受具體檢視評估臺灣之承受具體檢視評估臺灣之承受

度並研擬相對應防減災措施度並研擬相對應防減災措施度並研擬相對應防減災措施度並研擬相對應防減災措施」」」」。。。。    

辦理情形辦理情形辦理情形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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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科技部模擬海燕颱風侵台之結果顯示，海燕颱風

侵襲臺灣，強風、降雨及暴潮規模因受臺灣地形

影響而減弱，且臺灣建物一般為鋼筋混凝土，應

不至於發生等同菲律賓之災情規模。另分析颱風

降雨量對臺灣的影響，海燕颱風的累積降雨量對

臺灣亦不致造成巨災；史上大於海燕颱風降雨的

侵台颱風甚多，造成最大的災害為莫拉克颱風；

面對此類威脅，我國已有相當的防救災經驗。 

（二） 海燕颱風於菲律賓造成之災害，主要為暴潮和強

風對海岸地區與離島的衝擊；但對台灣而言，強

風導致之災害相對不如強降雨顯著。颱風引致的

暴潮對臺灣的威脅機率雖相對較小，但對於暴潮

與伴隨而來的豪大雨等威脅仍須嚴加防範。 

管考建議管考建議管考建議管考建議：：：：    

本案擬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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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報告案報告案報告案二二二二                          報告單位報告單位報告單位報告單位：：：：原能會原能會原能會原能會 

案由：境外核災處理作業要點(草案)案，報請  公鑒。 
說明： 

一、現行核子事故緊急應變作業相關規定，並無針對鄰近國家

或大陸地區發生核災之應變機制，日本 311 大地震引發海

嘯造成核災，係由原能會啟動緊急應變小組，於業管範圍

內執行各項應變作為，並由行政院召集跨部會合作執行因

應措施。 

二、鄰近國家或大陸地區發生核災(核子事故或核彈爆炸事故)

對我國主要影響為輻射塵的飄落，主要應變作為包括境外、

邊境及境內等三部分；鑒於大陸東南沿海核電發展快速，

萬一發生嚴重核災，勢將對國內民眾與環境有一定程度之

影響，且各項監控、管制與因應措施，涉及跨部會協調合

作，爰此，實有必要建立境外核災相關應變作業機制，加

強機關間資訊通報與整合，俾及時掌握事故狀況，採取必

要因應作為。 

三、本案已於 103 年 1 月 24 日由行政院召集本會及各相關部

會及地方政府代表共同審查後達成共識。 

四、草案內容摘述如下：(詳后附件) 

（一） 架構： 

目的、適用時機、作業程序、任務分工與其他共五

點。 

（二） 作業程序： 

1、 原能會研判境外核災發生之嚴重程度，分級開

設跨部會因應小組。 

2、 小組任務：境外監控、邊境管制及境內處置。 

（三） 任務分工： 

各部會及地方政府辦理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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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核災處理作業要點草案境外核災處理作業要點草案境外核災處理作業要點草案境外核災處理作業要點草案    

一、目的 

因應境外發生核子事故或核彈爆炸事故，提供國內相關機關執行環境輻

射監測、飲水與食品之取樣及分析管制等作為之依循，特訂定本作業要點。 

二、適用時機 

境外發生核子事故或核彈爆炸事故致放射性物質外釋，經行政院原子能

委員會（以下簡稱原能會）研判對我國有影響或有影響之虞時。 

三、作業程序 

（一）開設二級因應小組 

1、 開設時機：事故國或大陸地區發生國際核能事件第五級事故或核彈爆

炸事故，或事故國或大陸地區通報放射性物質有限外釋，經原能會研

判有開設必要。 

2、 參與機關（單位、團體）：由原能會通知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以下

簡稱災防辦)、外交部、經濟部、行政院海岸巡防署(以下簡稱海巡署)、

國防部、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以下簡稱陸委會)、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等機關，成立「ⅩⅩ（國家或地區及核能電廠或核彈爆炸地區名稱）

核子事故或核彈爆炸事故跨部會二級因應小組（以下簡稱二級因應小

組）」，處理各項緊急應變事宜，並視災情狀況，經報請召集人同意後，

通知其他機關(單位、團體)派員參與。 

3、 直轄市、縣（市）政府之應變：由原能會通知事故可能影響地區之直

轄市、縣（市）政府災害應變因應小組集結待命。 

 (二) 開設一級因應小組 

1、 開設時機：事故國或大陸地區發生國際核能事件第六級(含)以上事故

或核彈爆炸事故，或事故國或大陸地區通報放射性物質明顯外釋，經

原能會研判有開設必要者。 

2、 參與機關（單位、團體）：由原能會陳報行政院並通知參與二級因應

小組之機關及內政部、財政部、教育部、衛生福利部（以下簡稱衛福

部）、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簡稱環保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

下簡稱農委會）、科技部、僑務委員會（以下簡稱僑委會）等機關成

立「ⅩⅩ（國家或地區及核能電廠或核彈爆炸地區名稱）核子事故或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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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彈爆炸事故跨部會一級因應小組（以下簡稱一級因應小組）」，並視

災情狀況，經報請召集人同意後，通知其他機關(單位、團體)派員參

與。 

3、 直轄市、縣（市）政府之應變：由原能會通知事故影響地區之直轄市、

縣（市）政府成立災害應變因應小組，處理各項緊急應變事宜。 

（三）二級因應小組置召集人一人，由原能會主任委員擔任，綜理國內各項

因應措施；副召集人一人或二人，由召集人指定之，襄助召集人處理

各項因應措施事宜；發言人一人，由召集人或召集人指定人員擔任。 

一級因應，小組置召集人一人，由行政院指定人員擔任，副召集人及

發言人之設置比照二級因應小組辦理。 

（四）各參與單位、機關應指派辦理災害防救業務，並熟稔救災資源分配、

調度及獲充分授權之簡任第十二職等以上職務之專責人員參與各級因

應小組運作，統籌各該機關相關因應措施及協調事宜，並另派幕僚人

員參與執行各項應變事宜。 

（五）各級因應小組任務如下： 

1、境外部分 

（1）嚴密監控境外事故發展及影響。(原能會、外交部、經濟部、海巡

署、國防部、陸委會、交通部等) 

（2）旅居事故地區國人安全協助。(外交部、交通部、內政部、陸委會、

僑委會、原能會、教育部等) 

（3）蒐集國際間對於事故災變之因應措施，以供調整我國相關因應措施

及任務分工之參考。（外交部、陸委會、原能會等） 

2、邊境部分 

（1）事故地區入境旅客及寵物之檢測。(原能會、交通部、國防部、農

委會等) 

（2）事故地區進口貨物(食品、農產、水產食品等)之管制。(衛福部、

農委會、原能會、交通部、財政部、經濟部等) 

（3）我國漁船作業海域之監控及漁獲之檢測。(農委會、原能會、海巡

署、科技部等) 

（4）運輸機具、進口貨櫃（物）之外部輻射偵檢及除污。(交通部、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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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部、國防部、原能會等) 

3、境內部分 

（1）輻射偵測網及資訊判讀。(原能會、海巡署、國防部等) 

（2）新聞媒體處理。(原能會及各相關機關) 

（3）民眾防護行動之執行。(原能會及地方政府) 

（4）國內核能電廠安全檢查。(原能會、經濟部等) 

（5）蒐集國內因境外核災致輻射污染而遭受之損失資料，以供日後研議

跨國求償之用。（原能會及各相關機關） 

（六）各級因應小組成立後，由其召集人或副召集人定期主持召開工作會報，

必要時得隨時召開，各級因應小組成員應提出工作報告及因應措施建

議(例如是否停班、停課)，並由召集人或副召集人提示重點事項後，

由各機關自行積極推動或執行相關因應措施。 

（七）每次工作會報結束，經召集人指示後，由原能會視需要安排召開新聞

媒體說明會。 

（八）境外事故減緩對我國已無影響之虞，各級因應小組得經召集人同意後

撤除，後續相關因應措施，由各機關依權責繼續辦理。 

四、各級因應小組參與機關任務分工： 

（一）災防辦：協助督導各部會應變處置作為等相關事宜。 

（二）原能會： 

1、全國環境輻射監測及可能影響評估，提供停班及停課建議。 

2、輻射防護與管制之督導及協調。 

3、相關機關輻射偵檢、樣品檢測等技術援助。 

4、與國際組織、大陸地區間之災情聯繫蒐集、彙整及通報。 

5、新聞發布、媒體聯繫及政策宣導。 

6、訂定輻射塵停班及停課防護基準。 

7、各級因應小組幕僚作業。 

（三）內政部：協助旅居事故地區國人入境。 

（四）國防部： 

1、派遣兵力及機具支援空中或海上輻射偵測。 

2、協助人員、交通載具之輻射偵檢及污染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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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外交部： 

1、協助處理國際救援之協調及聯繫。 

2、辦理僑民撤離、疏散及防護事項。 

3、協助蒐集境外相關事故訊息及應變措施。 

4、其他涉外之協調及聯繫事項。 

（六）經濟部： 

1、督導核子反應器設施經營者辦理國內機組檢查事宜。 

2、督導自來水事業與水庫管理單位辦理公共給水及水庫原水輻射檢測、

應變事項。 

3、辦理商品檢驗法規定應施檢驗商品之輻射檢測。 

（七）交通部： 

1、提供氣象即時觀測、預報及協助原能會進行大氣擴散預估。 

2、督導所屬海、空港埠配合執行人員、物品等進出輻射偵檢。 

3、督導所屬郵政單位配合執行郵件包裹之輻射檢測。 

（八）財政部： 

1、辦理海關進出口貨櫃（物）之外部輻射檢測。 

2、辦理國內疑遭輻射污染菸酒商品之輻射檢測。 

（九）教育部：協助並督導各教育行政機關（單位）及學校停班、停課事宜。 

（十）衛福部： 

1、協調指揮醫療器材及碘片藥品供應等事宜。 

2、督導輻傷醫療及後續醫療照護事項。 

3、依據原能會評估之災害可能影響範圍及產品，執行食品輻射檢測。 

（十一）環保署： 

1、督導地方政府配合原能會辦理放射性污染廢棄物處理事宜。 

2、協助原能會辦理廢棄物之輻射偵檢。 

（十二）海巡署： 

1、協助執行海域輻射偵測及海中表層水體取樣。 

2、協助我國漁船作業海域監控事宜。 

（十三）農委會： 

1、協助進行海中水體取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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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辦理國產疑遭輻射污染農林漁畜產品輻射檢測及污染物處理事宜。 

3、辦理海上作業漁船防護行動通知之聯繫及協調事宜。 

（十四）陸委會： 

1、辦理協調、聯繫兩岸事務。 

2、臺灣民眾在大陸事故地區返國、傷亡或失蹤之協助處理。 

3、協助蒐集大陸地區相關事故訊息及應變措施。 

（十五）科技部： 

1、協調研究船進行海水下層水體取樣。 

2、衛星影像之提供及協助解讀分析。 

（十六）僑委會：協助駐外機構辦理僑民撤離、疏散及防護事項。 

（十七）地方政府： 

1、民眾防護行動之執行。 

2、協助損失資料之蒐集。 

3、配合中央跨部會因應小組之相關決議，召開會議或成立地方因應小組，

並執行各工作事項。 

五、其他 

（一）參與各級因應小組運作之各機關，應詳實記錄小組成立期間之相關因

應作為，並於小組撤除後，送原能會彙整陳報。 

（二）前款之各機關應指定業務專責聯繫人員，並將該人員相關聯絡資料（單

位、姓名、職稱、聯絡電話、電子郵件等）函送原能會彙整；資料如

有異動，應隨時通知原能會。 

（三）第一款之各機關人員執行各項因應措施成效卓著者，由各機關依規定

敘獎；執行不力且情節重大者，依規定議處。 

（四）各級因應小組成立期間各項因應措施所需經費，由各機關於相關業務費

用勻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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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報告案報告案報告案三三三三                           報告單位報告單位報告單位報告單位：：：：內政內政內政內政部部部部 

案由:災害防救深耕計畫第一期成果，報請  公鑒。 

說明： 

一、為提升全國防救災效能，從基層紮根災害防救工作，內政

部訂頒「災害防救深耕 5 年中程計畫」，計畫總經費新臺

幣 4 億 50 萬元，自 98 年起至 102 年止，將全國 22 直轄

市、縣(市)分 3 梯次，每梯次實施 3 年，由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優先遴定轄區高災害潛勢公所，偕同協力機構共

同執行，逐步落實災害防救工作，全國計有 22 個直轄市、

縣(市)及 135 個鄉（鎮、市、區）參與。 

二、有關計畫執行工作及成果報告如簡報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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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報告案報告案報告案四四四四                     報告單位報告單位報告單位報告單位：：：：災害防救辦公室災害防救辦公室災害防救辦公室災害防救辦公室 

案由:民國 103 年災害防救白皮書(草案)作業情形，報請  公

鑒。 

說明： 

一、依災害防救法規定：「行政院每年應將災害防救白皮書送

交立法院」，用以揭露國家災害防救政策、災害防救機制、

標準作業流程、災害防救預算配置及未來施政新興課題。 

二、民國 103 年災害防救白皮書(草案)(以下簡稱本白皮書）由

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及相關機關提供資料，並由行政院

災害防救辦公室及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共同編撰完成，

分別於本(103)年 1 月 3 日、4 月 14 日、4 月 18 日召開三

次研商會議，並由行政院災害防救專家諮詢委員會及中央

災害防救會報陳委員亮全、蔡委員長泰、劉委員佩玲、馬

委員國鳳、游委員繁結及林委員美聆，協助提供本白皮書

諮詢與建議。 

三、本白皮書(草案)之架構主要分為七個章節： 

(一) 第一章為民國 102 年災害統計與災例分析，主要針

對國內外重要災例(包括：菲律賓海燕颱風等災例)

進行探討分析並輔以災害統計資料說明。 

(二) 第二章至第五章依災害防救法第 22 條、第 23 條、

第 27 條及第 36 條規定，綜整政府在 102 年災害之

減災、整備、應變、復原重建四個階段之施政重點

與成果。 

(三) 第六章為未來年度新興施政課題，含施政之挑戰與

對策。 

(四) 第七章說明政府災害防救預算配置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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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報告報告報告案案案案五五五五                                                                                                            報告單位報告單位報告單位報告單位：：：：內政部內政部內政部內政部 

案由:修訂「火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及「爆炸災害防救業務

計畫」，報請  公鑒。 

說明： 

一、火災、爆炸災害防救業務計畫於 100 年 5 月 25 日經中央

災害防救會報第 18 次會議核定，本部為火災、爆炸中央

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依據災害防救法施行細則第 8 條

規定，應每 2年檢討主管之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二、本部於 102 年 7 月 11 日函各相關單位檢視火災、爆炸災

害防救業務計畫修正草案，並於 102 年 10 月 23 日邀請各

相關單位開會研商；另行政院災害防救專家諮詢委員會於

102 年 12 月 4 日召開專家諮詢會議，本部業依會議決議，

逐項檢討修正後於 103 年 2 月 12 日函報行政院災害防救

辦公室在案。 

三、有關修正重點報告如簡報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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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報告報告報告案案案案六六六六                                                                                                        報告單位報告單位報告單位報告單位：：：：經濟部經濟部經濟部經濟部 

案由:修訂「旱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報請  公鑒。 

說明： 

一、旱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於98年 4月 14日經中央災害防救

會報第 11 次會議核定，本部為旱災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

管機關，依據災害防救法施行細則第 8 條規定，檢討主管

之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二、本部於102年 6月及 8月函請各相關單位檢視水災災害防

救業務計畫修正草案，並於 102 年 9 月 17 日邀請各相關

單位開會研商；另行政院災害防救專家諮詢委員會於 102

年 11 月 7 日召開專家諮詢會議，本部業依會議決議，逐

項檢討修正後於 103 年 1 月 28 日函報行政院災害防救辦

公室在案。 

三、有關修正重點報告如簡報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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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報告報告報告案案案案七七七七                                                                                                        報告單位報告單位報告單位報告單位：：：：經濟部經濟部經濟部經濟部 

案由:修訂「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及「輸

電線路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報請  公鑒。 

說明： 

一、「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防救業務計畫」暨「輸電線路

災害防救業務計畫」於 91 年 1 月 26 日奉行政院核定，嗣

後分別於 93 年 7 月 8 日、98 年 4 月 14 日及 99 年 6月 30

日修正本業務計畫。本部為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輸電線

路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依據災害防救法施行細則

第 8 條規定，應每 2 年檢討主管之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二、本部於 102 年 6 月 14 日邀集相關單位開會研商，並於 102

年 7月 15日及 102年 8月 14日函請中央相關部會就旨揭

計畫提供修正意見，嗣於 102 年 10 月 28 日邀請各相關單

位開會研商確認計畫內容與權責分工；行政院災害防救專

家諮詢委員會於 103 年 1 月 10 日召開會議，針對旨揭業

務計畫修正草案提供專業建議。本部業依會議決議，逐項

檢討修正後於103年 4月 7日函報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

在案。 

三、有關修正計畫及相關資料如簡報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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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參參、、、、討論案討論案討論案討論案 

討論討論討論討論案案案案一一一一                                                                                報告單位報告單位報告單位報告單位：：：：災害防救辦公室災害防救辦公室災害防救辦公室災害防救辦公室 

案由:「國軍協助救災經費分攤」案，報請  公鑒。 

說明： 

一、案由： 

國軍自 98 年莫拉克風災後，支援中央及地方政府災害防

救所耗成本共計 16 億 3,997 萬 9,025 元，國防部為支援

災害防救所耗作業成本歸墊作業順利執行，於 101 年 6 月

15 日將「國軍支援災害防救各項作業成本歸墊執行報告」

函送行政院秘書處。行政院於 101 年 9 月 12 日及 12 月 18

日召開兩次會議，並奉 陳前院長冲核示請國防部依法編

列災害防救預算並建立救災任務之分工權責及經費分擔

制度化機制。 

二、配合監察院調查： 

監察院為調查國軍協助救災經費分擔等情 1 案，前於 101

年 12 月 13 日及 102 年 7 月 22 日函請行政院就調查意見

查明見復，經行政院交據主計總處及國防部函報辦理情形，

並於 102年 2月 21日及 9月 27日彙整函復調查意見辦理

情形。監察院再於 12 月 3 日函復審核意見：「國防部尚未

研擬國軍部隊協助各地方政府執行救災所耗成本明確救

災工作範疇及經費負擔與分擔項目，並與相關部會及地方

政府積極溝通協調，凝聚共識，以建立完善制度化機制」。 

三、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列管： 

行政院依監察院審核意見，於 102 年 10 月 7 日函請國防

部儘速與相關部會及地方政府溝通協調，研擬相關規範及

建立制度化機制，並納入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列管案件。 

四、國防部提分攤規劃： 

國防部於 102 年 11 月 25 日函報「國軍支援災害防救各項

作業成本計算暨預算分攤規劃報告」，並稱：該部因非法

定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無法源依據，協請行政院主導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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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跨部會協商會議。 

五、召開協商會議： 

行政院為確立具體可行之制度化機制，於 103 年 3 月 27

日由陳政務委員希舜邀集國防部、主計總處及行政院災害

防救辦公室，召開「協商國軍支援災害防救各項作業成本

計算暨預算分攤規劃會議」，會中決議有關災害防救辦公

室所提建議經國防部及主計總處說明後原則可行，另請國

防部協同內政部重新檢討修正「國軍協助災害防救辦法」

相關規定，並由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於第 21 次中央災

害防救委員會中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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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案討論案討論案討論案二二二二                                                                                報告單位報告單位報告單位報告單位：：：：災害防救辦公室災害防救辦公室災害防救辦公室災害防救辦公室    
案由：中央災害防救會報第 29 次會議議程(草案)，報請  公

鑒。 

說明： 

中央災害防救會報第中央災害防救會報第中央災害防救會報第中央災害防救會報第 29 次會議議程表次會議議程表次會議議程表次會議議程表   103 年年年年 5 月月月月 21 日日日日 
起迄 
時間 

會議程序 
報告 
單位 

報告 
時間 

14:30 
| 

14:35 
壹、召集人致詞 5 分鐘 

14:35 
| 

15:45 

貳、 
報告案 

一、中央災害防救會報第 28 次會議列

管案件辦理情形 
行政院災害

防救辦公室 
5 分鐘 

二、103 年度汛期與颱風季節防救災整

備作為 

內政部、國

防部、經濟

部 、 交 通

部、農委會 

各 5 分

鐘，共 
25 分鐘 

三、古蹟及歷史建物防災作為 文化部 10 分鐘 

四、103 年災害防救白皮書報告 
行政院災害

防救辦公室 
5 分鐘 

五、核安演習綱要計畫報告 
行政院原子

能委員會 
10 分鐘 

六、「火災」、「爆炸」災害防救業務計

畫報告案 
內政部 5 分鐘 

七、「旱災」、「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

暨「輸電線路」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報告案 
經濟部 10 分鐘 

15:45 
| 

15:50 
參、臨時動議 5 分鐘 

15:50 
| 

15:55 
肆、副召集人提示 5 分鐘 

15:55 
| 

16:00 
伍、召集人裁示 5 分鐘 

 陸、散會 
合計 

9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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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附件附件附件附件((((中央災害防救委員中央災害防救委員中央災害防救委員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列管案件會列管案件會列管案件會列管案件))))    

案號 案由 
主(協)

辦單位 
主(協)辦單位最新辦理情形 第 21 次會議擬決議內容 

第1案 ((((101101101101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 22222222 日日日日))))中央災害防救委員中央災害防救委員中央災害防救委員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會會會

第第第第 15151515 次會議報告案四次會議報告案四次會議報告案四次會議報告案四：：：：101101101101 年總體災害年總體災害年總體災害年總體災害

概況報告概況報告概況報告概況報告。。。。    

主席裁示： 

請金管會與災害防救辦公室就巨災保險

推動邀集相關部會研商，如有需要可邀請

國際專家與會指導。 

金 融 監

督 管 理

委 員

會、行政

院 災 害

防 救 辦

公室 

金管會： 

一、 101年 12月 7日就巨災保

險推動構想與災害防就辦

公室進行研商，本會將於

商業保險範疇內竭力協助

推動。另本會業責成財團

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針

對財產保險業如何透過其

他風險分散工具進行巨災

風險分攤及管理予以研

議。 

二、 102年 4月 17日參加災害

防救辦公室研商「巨災財

經風險分擔與管理機制」

會議。 

三、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於

103 年 3 月 4 日到會說明

本案規劃情形，本會並分

享保險監理及推動住宅地

震基本保險之相關經驗。 

一、 本案目前由行政院

災害防救專家諮詢

委員會(以下簡稱專

諮會)，針對巨災保

險推動案研提「巨災

風險財務分散與轉

移機制」之建議報

告。專諮會業召開 4

場幕僚小組會議、4

場 分 組 召 集 人 會

議、7場分組會議及

9場專家訪談，業於

本(103)年 4 月 8 日

由專諮會張善政召

集人召開全體委員

會議討論。 

二、 本案將擇期向主任

委 員 作 專 案 報 告

後，再行決議政策推

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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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案由 
主(協)

辦單位 
主(協)辦單位最新辦理情形 第 21 次會議擬決議內容 

四、 本會將於商業保險範疇內

協助推動。 

 

災害防救辦公室： 

一、 本案目前由本院災害防救

專家諮詢委員會(以下簡

稱專諮會)，針對巨災保險

推動案研提「巨災風險財

務分散與轉移機制」之建

議報告。專諮會業召開 4

場幕僚小組會議、4場分組

召集人會議、7場分組會議

及 9 場專家訪談，業於本

(103)年 4月 8日由專諮會

張善政召集人召開全體委

員會議討論。 

二、 本案將擇期向主任委員作

專案報告後，再行決議政

策推動方向。 

三、 本案擬持續列管。 

第2案 ((((102102102102 年年年年 2222 月月月月 21212121 日日日日))))中央災害防救委員中央災害防救委員中央災害防救委員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會會會

第第第第 16161616 次會議報告案二次會議報告案二次會議報告案二次會議報告案二：：：：防救災區域簡訊防救災區域簡訊防救災區域簡訊防救災區域簡訊

傳送服務建置成果暨傳送服務建置成果暨傳送服務建置成果暨傳送服務建置成果暨 CBSCBSCBSCBS 未來規劃報告未來規劃報告未來規劃報告未來規劃報告。。。。    

主席裁示： 

開發完成之防救災區域簡訊系統(LBS)，

內政部 本部消防署於103年3月6日會

同 5家電信業者辦理「防救災訊

息服務平臺」與電信業者系統

LBS 實際發布演練，其中部分業

者2G及3G手機無法收到訊息服

一、 內 政 部 消 防 署 於

103年 3月 6日會同

5 家電信業者辦理

「防救災訊息服務

平臺」與電信業者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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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案由 
主(協)

辦單位 
主(協)辦單位最新辦理情形 第 21 次會議擬決議內容 

請通傳會與內政部建置之「災防雲端-防

救災訊息服務平臺」完成介接整合。 

務平臺所發布之訊息，另 LBS

劃定區域部分電信業者系統回

報之預估發布人數與發布完成

後實際發布成功人數存有顯著

差異，將請電信公司說明，必要

時將會同國家通訊傳播委員

會，召開會議，請電信業者說

明。 

統 LBS 實際發布演

練，其中部分業者

2G及 3G手機無法收

到訊息服務平臺所

發布之訊息，另 LBS

劃定區域部分電信

業者系統回報之預

估發布人數與發布

完成後實際發布成

功人數存有顯著差

異，後續將請電信公

司說明。 

二、 本案擬持續列管。 

第3案 (102(102(102(102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22221111 日日日日))))102102102102 年度直轄市年度直轄市年度直轄市年度直轄市、、、、縣市縣市縣市縣市

首長災害防救研習會首長災害防救研習會首長災害防救研習會首長災害防救研習會雲林縣提案雲林縣提案雲林縣提案雲林縣提案：：：：建議建議建議建議行行行行

政院政院政院政院環境保護署於麥寮六輕工業區周遭環境保護署於麥寮六輕工業區周遭環境保護署於麥寮六輕工業區周遭環境保護署於麥寮六輕工業區周遭

設置設置設置設置「「「「環境毒災應變隊環境毒災應變隊環境毒災應變隊環境毒災應變隊」。」。」。」。    

主席裁示： 

前年六輕發生二次重大災變，須請業者檢

討自救能力。後續請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

室會同相關部會（如經濟部）作進一步研

商。 

經 濟

部、行

政院災

害防救

辦公室 

經濟部： 

有關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第 20

次會議決議，請行政院災害防救

辦公室邀集相關機關實地現勘

查證一事，經濟部(工業局)已規

劃於 103 年 4 月 17 日協助行政

院災害防救辦公室召開「雲林離

島式基礎工業區麥寮區台塑關

係企業災害自救能力實地現勘

查證作業」，將邀集雲林縣政

府、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內政部

一、 本案業簽奉批示，俟

辦理部會聯合現勘

後，再行檢討回歸主

管機關自行列管事

宜。 

二、 本院災害防救辦公

室已協調經濟部工

業局召集相關部會

及地方政府，於 103

年 4 月 21 日辦理雲

林離島式基礎工業



25 

案號 案由 
主(協)

辦單位 
主(協)辦單位最新辦理情形 第 21 次會議擬決議內容 

消防署等權責單位辦理實地查

證事宜，並於會後將查證結果提

報行政院。 

 

災害防救辦公室： 

本案業簽奉批示，俟辦理部會聯

合現勘後，再行檢討回歸主管機

關自行列管事宜。爰此，本院災

害防救辦公室已協調經濟部工

業局召集相關部會，聯合召開雲

林離島式基礎工業區麥寮區台

塑關係企業災害自救能力實地

現勘查證作業，現勘作業訂於

103年 4月 21日上午 9時 50分

辦理，屆時本院災害防救公室亦

將隨行辦理現勘。 

區麥寮區台塑關係

企業災害自救能力

實 地 現 勘 查 證 作

業，現勘結果將專案

陳核。 

三、 本案擬持續列管。 

第 4案 行政院行政院行政院行政院秘書長秘書長秘書長秘書長 102102102102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月月月 7777 日院臺忠字日院臺忠字日院臺忠字日院臺忠字

第第第第 1020149623102014962310201496231020149623 號函號函號函號函：：：：儘速研擬國軍協助儘速研擬國軍協助儘速研擬國軍協助儘速研擬國軍協助

中央各機關及地方政府執行救災所耗成中央各機關及地方政府執行救災所耗成中央各機關及地方政府執行救災所耗成中央各機關及地方政府執行救災所耗成

本及經費分攤項目相關規範本及經費分攤項目相關規範本及經費分攤項目相關規範本及經費分攤項目相關規範。。。。    

國 防

部、行

政院災

害防救

辦公室 

國防部： 

一、 本案經前政務委員陳振川

先生邀集內政部、主計總

處等單位，分別於 101 年

9 月 12 日、12 月 18 日召

開研商會議，102 年 5 月

27日由監察委員黃煌雄先

生約詢本案，相關意見已

一、 災害防救辦公室將

就國軍支援救災經

費分攤方式於本次

會議提報討論。 

二、 本案擬依決議事項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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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案由 
主(協)

辦單位 
主(協)辦單位最新辦理情形 第 21 次會議擬決議內容 

納入後續規範制定之參

據。 

二、 本部於 102 年 11 月 25 日

完成全案規劃報告，函請

行政院秘書長，協助召開

跨部會研商會議，復於 103

年 1 月 6 日再次函請主管

機關協助主導研商會議召

開，以周延規範制定相關

事宜。 

三、 3 月 27 日政務委員陳希舜

先生邀集災防辦公室、主

計總處及本部，會談本案

經費分攤規劃，已達成初

步共識；後續將召開研商

會議，並依會議結論修訂

相關規範。 

 

災害防救辦公室： 

一、 本案本院於 101 年 9月 12

日及 12 月 18 日召開兩次

會議，並奉 陳前院長冲

核示請國防部依法編列災

害防救預算並建立救災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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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案由 
主(協)

辦單位 
主(協)辦單位最新辦理情形 第 21 次會議擬決議內容 

務之分工權責及經費分擔

制度化機制。另監察院為

調查國軍協助救災經費分

擔等情，前於 102 年 7 月

22 日函請本院就 2項調查

意見查明見復，本院復依

監察院審核意見，於 102

年10月7日函請國防部儘

速與相關部會及地方政府

研擬相關規範及建立制度

化機制。國防部於 102 年

11 月 25 日函報「國軍支

援災害防救各項作業成本

計算暨預算分攤規劃報

告」。 

二、 本辦公室於本（103）年 2

月 12 日拜會國防部李副

部長翔宙，2月 13 日向副

院長陳報本案於中央災害

防救委員會列管情形，副

院長指示，各相關機關應

秉持行政一體觀念，共同

研商，積極處理。後再於

2月 21 日拜會本院主計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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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案由 
主(協)

辦單位 
主(協)辦單位最新辦理情形 第 21 次會議擬決議內容 

處鹿副主計長篤瑾後，綜

合各機關意見已於 3 月 4

日簽陳並奉毛副院長核示

由陳政務委員希舜主政召

開協商會議。 

三、 本院於3月27日邀集國防

部、主計總處及本院災害

防救辦公室，由陳政務委

員希舜主持召開「協商國

軍支援災害防救各項作業

成本計算暨預算分攤規劃

會議」，會中決議有關災害

防救辦公室所提建議經國

防部及主計總處說明原則

可行，另請國防部協同內

政部重新檢討修正「國軍

協助災害防救辦法」相關

規定。 

第 5案 ((((102102102102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 11115555 日日日日))))中央災害防救委員中央災害防救委員中央災害防救委員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會會會

第第第第 19191919 次會議次會議次會議次會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海燕颱風之教訓海燕颱風之教訓海燕颱風之教訓海燕颱風之教訓

與省思與省思與省思與省思。。。。    

主席裁示： 
請國科會研究模擬海燕颱風氣象條件相

同情況下，對臺灣地區災害衝擊影響，依

科技部 一、 本部業已辦理極端颱風情

境對臺灣影響之災害模擬

評估。 

二、 經模擬海燕颱風侵台之結

果顯示，海燕颱風侵襲臺

灣，強風、降雨及暴潮規

一、 科技部模擬海燕颱

風 侵 台 之 結 果 顯

示，海燕颱風侵襲臺

灣，強風、降雨及暴

潮規模因受臺灣地

形影響而減弱，且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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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所得之暴潮等災害情境提供各災害

主管機關，具體檢視評估臺灣之承受度並

研擬相對應防減災措施。    

模因受臺灣地形影響而減

弱，且臺灣建物一般為鋼

筋混凝土，應不至於發生

等同菲律賓之災情規模。

另分析颱風降雨量對臺灣

的影響，海燕颱風的累積

降雨量對臺灣亦不致造成

巨災；史上大於海燕颱風

降雨的侵台颱風甚多，造

成最大的災害為莫拉克颱

風；面對此類威脅，我國

已有相當的防救災經驗。 

三、 海燕颱風於菲律賓造成之

災害，主要為暴潮和強風

對海岸地區與離島的衝

擊；但對台灣而言，強風

導致之災害相對不如強降

雨顯著。颱風引致的暴潮

對臺灣的威脅機率雖相對

較小，但對於暴潮與伴隨

而來的豪大雨等威脅仍須

嚴加防範。 

灣建物一般為鋼筋

混凝土，應不至於發

生等同菲律賓之災

情規模。另分析颱風

降雨量對臺灣的影

響，海燕颱風的累積

降雨量對臺灣亦不

致造成巨災；史上大

於海燕颱風降雨的

侵台颱風甚多，造成

最大的災害為莫拉

克颱風；面對此類威

脅，我國已有相當的

防救災經驗。 

二、 海燕颱風於菲律賓

造成之災害，主要為

暴潮和強風對海岸

地 區 與 離 島 的 衝

擊；但對台灣而言，

強風導致之災害相

對 不 如 強 降 雨 顯

著。颱風引致的暴潮

對臺灣的威脅機率

雖相對較小，但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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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潮與伴隨而來的

豪大雨等威脅仍須

嚴加防範。 

三、 本案擬解除列管。 

 


